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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基于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实际效率的实证分析 

李 树 。，翁卫国 
(1．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2．西南政法大学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重庆 401120) 

摘 要：文章采用中国各省1994—2004年的统计数据，定量评估了地方环境管制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环境规章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地方环境法规对其不具有 

显著影响。上述发现意味着，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能够收获环境质量提 高和生产率增长的双赢结果，且地 

方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管制的实际效力可能要远远优 于地方环境法规。因此，在健全地方环境书面立法的同 

时，还需要重视对政府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重构，以提高书面法律的实际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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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堪称“奇迹”的增长绩效。1979—2010年，中国经济连续 

32年以平均每年 9．9 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增加了2O．5倍，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期，中 

国的人均收入也由 1978年的 182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4 370美元，一举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 

槛。但是迄今为止，“高消耗、高排放”仍然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因此，中国经济在收获了 

上述增长绩效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成本。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密度比 

OECD国家高出 2O个百分点，i／3的淡水资源受到了严重污染 (OECD，2006)。同时，中国也是世界 

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每年仅因环境污染造成 的损失高达 540亿美元 ，占到了 GDP总额的 

8 (李树和陈刚，2011)。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需要政府部门实行积 

极且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但令许多人担忧的问题是，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会降低中国经 

济的增长速度 ，延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毕竟 ，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 

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则是中国近几代人的奋斗目标。上述担忧并非没有理论依据，因为环 

境管制可能会给企业施加额外的减排和治污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Jorgenson 

和 Wilcoxen，1990)。但是也有理论对此保持乐观，Porter和 Van der Linde(1995)指出，政府实施严格 

的环境管制政策也能激励企业创新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这反而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 

市场竞争力。 

那么，中国的环境管制是以降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环境的改善，还是在改善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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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收获了生产率增长一——即获得了“双赢”(win—win)结果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 1994—2004年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评估环境立法管制对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 

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 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了三个方面 ：(1)本文可能是首篇基于地方环境立法 

管制的角度 ，研究环境管制影响中国生产率增长的文献。李树和陈刚(2013)曾以中国在 2000年对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为自然实验，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这次修订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的影响。但是要全面评估中国环境立法的管制效果，可能还需要将研究视角进一步锁定在地 

方环境立法层面，因为在中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分别享有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制定地方 

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权力， 并且地方性环境法规和行政规章在中国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见第三部分)。(2)本文注意区分了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性环境行政规章管制分别对生产 

率增长的影响，为比较二者的管制效果奠定了基础 。在管制手段上，地方层面的环境管制主要包括法 

规管制和行政规章管制两个层次。其中，前者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 ，通过制定地方 

性法规而实施的管制；②后者是指地方政府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通过制定地方行政规章而实 

施的管制。④由于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分别出自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这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实际效力 

有所不同。但是在现有文献中，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管制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却并未得到关注，本文 

则注意区分了地方环境法规和行政规章各自的生产率效应。(3)本文也是对有关中国书面法律重要 

性争议研究文献的有益补充。文献研究指出，制度是先于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如 Acemoglu等，2004)，作为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书面法律的重要性自然也是题中之意。 

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国书面法律的重要性却持怀疑态度。例如，Allen等(2005)在考察中国的法与金融 

关系时指出，中国保护投资者的书面法律的完备程度介于英国普通法系和法国民法系之间，但是其执 

行效率几乎是世界上最差强人意的。中国之所以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关系和声誉等 

非正式制度支撑了私有经济的崛起，正式的法律制度则显得不重要。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上述争议提 

供新的来 自中国地方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余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的环境立法情况，第四 

部分是模型和数据说明，第五部分是计量分析及讨论 ，最后是总结 。 

二、文献综述 

理论上，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而保护环境需要政府实行积极的环境管制，以干预市场 

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会增加企业的治污 

和排污成本，侵蚀企业的生产性资源，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实施严格的环境管 

制将付出降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代价 (Jorgenson和 Wilcoxen，1990)。早期针对美国制造业 

(Gray，1987)和细分行业(造纸、化工、金属采掘、电力 、造纸、石油、钢铁等行业 )的经验研究支持 了这 

个观点(Gollop和 Roberts，1983；Barbera和 McConnell，1990；Gray和 Shadbegian，1995)。 

但是上述观点受到了挑战。Porter和 Van der LiMe(1995)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污染排放实际上是 

一 种资源浪费现象，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对污染物的循环利用会引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的环境 

管制不仅能够引导企业关心资源使用中的非效率和潜在的创新机会，而且也给企业施加了技术创新和 

组织创新的压力。因此，严格且适宜的环境管制将引致企业创新，部分甚至是完全抵消环境管制施加 

给企业的成本，进而可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上述观点被后续的文献称为“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首次阐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赢”(win—win)格局的可能性，因此，这一 

假说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波特假说”受到了来自经济学家的广泛质疑(如 Palmer等， 

1995)，但是也促使后续的研究文献重新审视环境管制的生产率效应。其中，Jaffe和Palmer(1997)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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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位数和三位数的工业行业数据，检验了以排污费衡量的环境管制对行业 R D支出和专利申 

请数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显著增加了R&D支出，但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则不显著。Berman和Bui 

(2001)对以排污费或治污设备投资来衡量环境管制的处理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以美国的石油冶炼 

行业为例，发现洛杉矶实行的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管制使当地石油冶炼业的生产率增速远远高于美 

国其他地区的石油冶炼业。尽管严格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洛杉矶石油冶炼业的污染控制投资，但污染 

控制投资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其他文献采用墨西哥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数据(Managi等， 

2005)、日本制造业数据(Hamamoto，2006)、加拿大魁北克省制造业数据(Lanoie等，2008)和中国台 

湾工业数据(Yang，2011)的研究也发现了环境管制提高生产率的证据。但与此相反，Levinsohn和 

Petrin(2003)针对美国造纸业的分析发现，虽然美国造纸业的污染控制成本很高，但是造纸业的生产 

率长期处在一个低水平线上，这意味着严格的环境管制降低了美国造纸业的生产率。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环境问题的恶化，关于中国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关系的讨论成为 

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研究大致上包括如下两类：第一，在考虑污染物的情况下 ，采用方 

向性距离函数核算中国的环境效率。例如 ，涂正革和 肖耿(2009)采用中国 3O个省 1998～20O5年的 

工业数据研究发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而环境管制对 

中国工业增长尚未起到实质性抑制作用。陈诗一(2010)针对 中国工业 38个两位数行业数据的研究 

发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初步 

彰显了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第二，采用回归分析评估环境管制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例 

如，李胜文等(2010)采用中国1986—2007年省际数据，并以排污成本来衡量环境管制强度，发现环境 

管制仅仅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生产率。沈~(2012)采用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以污染 

治理成本衡量的环境管制在短期降低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但在长期提高了生产率。 

上述研究为合理评估中国环境管制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但是这些文献 

尚存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对第一类文献来说，如果将污染排放量下降而带来的环境生产率提升归结 

为环境管制的结果，则可能高估环境管制的作用。因为污染排放量的下降也可能是企业为最大化收 

益而引入新技术组合的结果，而非完全是由环境管制造成的。对于第二类文献，以排污成本或污染治 

理成本来衡量环境管制强度则可能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问题(Berman和 Bui，2001)。因为污染控制 

成本在实际中很难被清晰界定，如果企业购人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新设备，进而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减 

少了污染物排放量，企业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新设备费用计人污染治理成本账目，以应对其面临的环境 

管制政策。李树和陈刚(2013)的研究可能是唯一直接审视环境立法管制生产率效应的研究文献。他 

们基于倍差法研究发现，中国在 2000年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显著促进了空气污染密集型行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研究中国环境立法管制的生产率效应可能需要 

将研究视角进一步锁定在地方的环境立法层面，这样才能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全面认识。 

三、中国的环境立法评述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保护环境，如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以及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都 

体现着朴素的环境保护观，深刻地影响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当时的 

经济赶超战略以及一些特殊历史原因的影响，中国政府的环境立法工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进展 

缓慢。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提 

升，中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工作步入了正轨 ，取得了很大成就。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全面破坏的社会主义法制， 

做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大决定，宪法则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环境保护问题做出了规定，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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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境立法工作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的诞生，@自此到 1991年，我国 

一 共制定了12部环境相关法律；随着 1992年中国政府做出履行《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环境立 

法工作进一步提速，1992—2008年又陆续制定了15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并根据形势 

的需要对之前制定的多部环境法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见表 1)。此外，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还出台 

了与环境相关的行政法规 5O余项、国家标准800多项。到目前为止，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孙佑海，2008)。 

表 1 中国制定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概况 

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制定年份 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制定年份 

1．《环境保护法》 1979 15．《电力法》 1995 

2．《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 1982 16．《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1996 

3．《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和 2008年二次修订) 1984 17．《煤炭法》 1996 

4．《森林法》(1998年修订) 1984 18．《节约能源法))(20o7年修订) l997 

5．《草原法》(2002年修订) 1985 19．《气象法》 1999 

6．《土地管理法》(1998年和2004年二次修订) 1986 20．《防沙治沙法》 200l 

7．《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订) 1986 21．《海域使用管理法》 2001 

8．《渔业法》(2000年修订) 1986 22．《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2 

9．《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和 2000年二次修订) 1988 23．《清洁生产促进法》 2002 

lO．《野生动物保护法》 1988 24．《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2003 

11．《水法》(2002年修订) 1988 25．《可再生能源法》 2005 

12．《标准化法》 1988 26．《城乡规划法》 2007 

13．《水土保持法》 1991 27．《循环经济促进法》 2008 

14．《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 1995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官方网站(Ⅵ删 ．zhb．gov．cn)提供的资料整理。 

除了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的环境立法，中国各地方的环境立法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中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 

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各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都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和颁布地方法规。⑥同时，各省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 

所在地的市 ，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行政规章。因此，除了全 国 

人大和中央政府的环境立法 ，地方人大的环境立法管制以及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规章管制也是中国 

环境法律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由于中央政府在20世纪 90年代初将生态环境保护正式纳入到政府工作议程中，地方层面的环境 

立法工作随之活跃了起来。地方人大颁布的地方环境法规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环境行政规章∞是 

地方环境立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截至2004年底，各地方累计颁布的环境法规已有370余项，环境规章则 

高达1 800多项。其中，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规章是否属于法的渊源在理论界依然是有争议的，但是行 

政规章同样属于“法”的范畴和具有法律效力却是被一致认可的(崔卓兰，1996)。⑧同时，地方政府颁布 

行政规章的主要任务是将法律 、法规具体化、细则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法律与法规。因此，中国 

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行政规章同样是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江红义和陶欢英，2008)。 

地方层面的环境立法工作引人注 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例如，浙江省是颁 

布环境法规最多的地区，截至2004年底已累计颁布了 38项环境法规，而河南省则仅仅在 1999年颁 

布了 1项环境法规。山西省是颁布环境规章最多的地区，截至2004年底已累计颁布了 139项环境规 

章，北京市则是颁布环境规章最少的地区，到2004年底累计颁布了6项环境规章(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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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天河山内辽吉黑上江浙安福江山河湖海广广海重四贵云陕甘青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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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江 

图 1 1993--2004年各地方累计颁布的环境法规数和环境规章数 

资料来源：根据1993--2005年《中国环境年鉴》中相关数据测算所得。@ 

四、变量与数据 

除国家层面的环境法律和法规之外，地方性的环境法规和环境规章也是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重 

要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各省颁布的环境法规和环境规章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化来 

考察中国地方层面的环境立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能以此区分地方环境法规和环境 

规章各自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将基准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GTFPi 一 +p·AI +~12ARi +∑~jNit+E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GTFP是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指标，解释变量 AL和AR分别是各地方累计颁 

布的环境法规数和环境规章数，X是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量。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现有核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已日趋成熟，其中经F／ire等(1994)改造 

后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核算框架的运用最广泛。但是，如果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视为“坏” 

的产出，F／ire等(1994)定义的传统距离函数便无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Chung等(1997)提出 

了一种新函数——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可以测算生产过程中存在“坏”产出时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 

假设每个生产单元使用 N种投人 x一(X ，X2，⋯，XN)∈ ，得到 M种“好”产出y一(Y ，Y ”， 

YM)E RM 以及 1种坏产出b一(b ，b 一，b )E R 。生产可能性集 P(x)为： 

P(x)一{(y，b)：x可生产(y，b)，xER ) (2) 

假设生产可能性集是一个闭集和有界集，“好”产出和投入是可自由处置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零结合公理(Null-jointness Axiom)和产出弱可处置公理(weal【Disposability of Output Axiom)(Chung等， 

1997)，@则可以将第k(k=l，2，⋯，K)个生产单元在第t(t=l，2，⋯，T)期的环境技术表示为： 
K K 

pt()【t)一{(y ，bt)：∑zkt yt ≥y ，m一1，2，⋯，M；∑zkt okti，i一1，2，⋯，I； 
k=1 k一1 

K 

zl ≤ ，n一1，2，．．．，N；zl≥ 0，k一1，2，．．．，K} (3) 
k=1 

z 表示每个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非负的权重变量表示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进一步地， 

引入基于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 —  

D o(X，Y，b：g)一sup{l3：(y，b)+13gEP(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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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一(g ，g )是产 出扩张 的方 向 向量。此时 ，从 t期 到 t+1期 ，度量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 的 

Malmquist—Lueriberger(MI )指数可表示为： 

M 。。 一 
± ! ! × [ ± ! ! 3 

— + —— [1+D (x 1。 ，Y ，b ；g 。卜 )] [1+D (x 1。 ，y ，b ；g 1。 )] (5) 

若该值大于1，说明从 t期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若该值小于 1，说明从 t期到t+1期 

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 

在具体核算过程中，本文以GDP作为衡量“好”产出的指标，并以GDP平减指数调整为 2000年 

不变价格；借鉴相关文献的普遍做法(涂正革和肖耿，2009)，选择 SO：排放量作为衡量“坏”产出的指 

标。投入集中，本文纳人了资本存量 K、劳动力数量 L以及人力资本存量 H三个指标，因为已有研究 

发现，如果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人力资本存量，将会存在严重的测量偏误(岳书敬和刘朝明， 

2006)。其中，各地区2000年资本存量K的数据摘自张军等(2004)，我们按照张军等(2004)的测算方 

法推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样本区间内(1994--2004)各年的资本存量。⑩劳动力数量 L以各地 

区从业人员数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则以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本文采用 MaxDEA Pro6．0软件测算得到了1995—2004年中国3O个省份(除西藏外)的 ML指 

数(见图2)。横向比较而言，1995—2004年海南省的 ML指数均值最高(1_117)，贵州省的最低 

(O．943)，其中ML指数高于 1的省份有23个，余下 7个省份的MI 指数均低于 1；在纵向上看，中国 

3O个省份的ML指数均值只有在2000年低于 1，其他年份均高于1，说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 

样本区间内基本上呈稳定增长的态势。 

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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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经济的 Mal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结果(1995--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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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衡量地方环境立法的两个变量 AL和 AR分别是各地区累计颁布 

的环境法规数和环境规章数。其中，变量 AL主要衡量了地方环境立法管制，变量 AR则主要反映了 

地方环境行政管制。各地区每年颁布的环境法规数和环境规章数摘 自历年《中国环境年鉴》。 

我们纳人的控制变量包括：(1)初期全要素生产率 TFP。，用以反映各地区生产率在样本区间内的 

收敛情况。我们首先以DEA测算得到 1994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指数，然后累计乘上各 

省每年的 MI 指数，这样就能得到各省在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指数。(2)经济开放度(()PEN)， 

以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以控制经济开放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3)FDI，以各地 

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衡量，以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增长的影 

响。(4)R&D存量 ，以各地区的科技活动人员数占从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 ，以控制各地区的 R&D投 

入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摘 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五、计量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面板修正标准差法(PCSE)估计了回归方程，并进行了一阶自相关和异方差的修 

正。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中列(1)和列(2))，地方环境法规数 AI 和地方环境规章数 AR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负和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似乎说明，中国的地方环境法规数和环境行政 

规章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得出上述结论，因为如果变量 

AI 和 AR是内生变量，它们的回归系数便不具有无偏性和一致性，此时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也就变得 

毫无意义。 

为了克服变量 AI 和 AR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采用系统 GMM 二步估计法重新拟合了回 

归方程。与 OLS估计相比，系统 GMM估计能够有效缓解方程的内生性偏误，从而可能得到更加稳 

健的估计结果。系统 GMM二步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2中列(3)和列(4))，地方环境法规数 AI 的回 

归系数变为正，但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地方环境行政规章数 AR的回归系数却在 l 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这说明，中国各地方的环境法规可能并未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环 

境规章却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地方政府颁布的环境规章每增加 1项，大概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 

年均增速提高 0．07个百分点。 

地方环境法规之所以未能对中国生产率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 ：书面法律的效力 

主要取决于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严格执行，而“中国的环境执法工作实际上长期徘徊在很低的水 

平线上，从而造成了环境书面法令在整体上是缺乏效力和效率的”(OECD，2006)。造成中国环境执 

法和环境监管水平低下的因素可能源 自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对经济性指标的偏好(OECD， 

2006)。中国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是一个垂直控制的管理体制 ，各级地方政府主要是“对上”而非“对 

下”负责，上级政府在奖励和惩罚地方政府官员时具有绝对的权威。改革开放之后 ，全党的工作重心 

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绩效也取代了过去一味的政治挂帅而成为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 

主要标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赢得政治上的升迁，更高的经济绩效(如 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就业 

等)就成为他们任期内追求的主要政绩，而环境质量等未被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范围或者考核范围中这 

些相对不重要的因素在地方政府 目标函数中的权重则微乎其微。第二 ，作为环境执法和环境监督主 

要责任主体的各级环保部门，其官员的任免、预算审批、资源配置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和节制，它们 

实际上主要是对当地政府而非上级环保部门负责(Li，2005；Managi和Kaneko，2006)。地方政府的经 

济绩效偏好以及当地环保部门与其的实际隶属关系决定了各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和环境监管行为 

也主要是以经济绩效而非环境质量作为导向的，地方环保部门将会视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程度而针对 

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差别对待的“选择性执法”策略。例如，对于能够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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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企业，即使它们的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地政府可能也不会处罚它们。许多文献也 

证实，中国的环境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非完全执行”(incomplete enforcement)的情况 

(Wang等 ，2003；Wang和 Jin，2007)。 

虽然地方环境规章享有的法律效力在理论上是低于环境法规的，但是它们的实际效力却可能要远远 

优于地方环境法规。主要原因是：地方行政规章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和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在内容设计上主要反映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因此，地方环境规章主要体现了地 

方政府的利益和意志，在实际中被执行的效率就可能远远高于地方环境法规。从这点上来说，地方环境规 

章对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了实质性的激励和约束效应，进而显著促进了生产率。 

表 2 地方环境立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PCSE估计 系统 GMM估计 
(1) (2) (3) (4) 

AL 一0．0011 0．0005 

(0．0009) (O．0004) 

AR 0．0000 0．0007⋯  

(0．0002) (0．0002) 

L．GTFP ——0。04I1 一0．1016 

(0．1185) (O．1097) 

TFPn 一 O．1219⋯  一 0．1245⋯  0．0087 一 O．O169 

(0．0403) (0．0408) (0．0546) (0．0423) 

0PEN 0．0976 0．1003 0．1059 O．1149 

(0．0444) (0．0449) (0．0618) (0．0603) 

FDI ——0．0204 ——0．0240 一0．3451 ～0．3401 

(0．0899) (0．0915) (0．2012) (0．1903) 

R＆D 一4．3370 一4．5596 一0．1593 5．339O 

(2．1887) (2．2061) (1．1073) (2．5953) 

省份哑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哑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0．524 O．514 

AR(1)test(P) 0．041 0．058 

AR(1)test(P) 0．563 0．247 

Hansen test(P) 1．000 1．000 

观测值 297 297 267 267 

注：⋯ 、”和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GMM估计中，本文将初期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L．GTFP和初期全要素生产率 TFP。设定为前定变量，环境法规数 AL和行政规章数 AR设 

定为内生变量，其他变量都设定为外生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初期全要素生产率变量 TF 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各 

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区间内并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经济开放变量 OPEN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经济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与国内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 

的。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FD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有点出乎意料 ，主要原因可能是变量 OPEN与 

FDI的较高共线性@造成了变量 FDI的回归系数与理论预期背离。R&D投入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见列(4))，说明R&D投入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符合理论预期。 

六、结论性评述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世 

界环境和气候的改善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令许多人担忧的问题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 

说，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会减缓其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实施的环境管制是使中国经济付出了 

降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代价，还是赢得了提高环境质量和生产率增长的“双赢”结果，这是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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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采用中国各省 1994—2004年的统计数据 ，定量评估了中国的地方环境法规和地方环境规章 

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环境规章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地方政府 

颁布的环境规章数每增加 1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提高 0．07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地方环境法 

规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地方环境执法和监管部门在 

执行地方环境法规时普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从而使地方环境法规的实际效力低下。地方政 

府制定和颁布的环境规章则主要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意愿，使环境规章的实际效力可能要远远 

优于环境法规。 

本文的研究说明，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不仅不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反而还可能使中 

国经济同时收获提高环境质量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双赢”结果，但是在非严格实施的环境管制下就 

不能取得这种双赢效果。而且，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管制的实际效力可能要远远优于环境法 

规管制。最后，中国的环境书面法律的实际执行效率可能是低下的，并限制了这些书面法律的实际效 

力 。因此，在健全书面立法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对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激励机制的重构，以提高书面 

法律的实际执行效率。 

注释 ： 

①根据中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 

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各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都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和颁布地方法规。同时，各省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 

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行政规章。 

②法规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如我国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和公布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 、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③地方行政规章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 

④中国的环境立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进展缓慢，但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的 

漠视 ，实际上这一时期颁布的《关于注意处理工矿企业排 出有毒废水废气 的通知》、《城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管理暂行规定(草案)》、《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等法规 

都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关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环境立法的更多介绍，可见王立：“我国环境 

立法评述与前瞻”，《2001年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⑤“试行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试行法”与正式的法律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最终在 1989年 12月 26日正式颁布实施 。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条的 

相关规定 ，链接地址 ：http：／／www．gov．cn／ziliao／flfg／2OO5—06／21／content_8297．htm。 

⑦为简化表述，后文中“环境行政规章”统称为“环境规章”，“地方环境行政规章”统称为“地方环境规章”。 

⑧行政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 

称为部门行政规章，其余的称为地方行政规章。 

⑨本文在测算各地区累计颁布的环境法规、环境规章以及环境标准数时是将各地区 1993—2004年各年颁布数 

累加而得。 

⑩零结合公理也叫负产出公理(Byproducts Axiom)，其意味着一个生产单元如果没有“坏”产出，就不会有“好” 

产出；弱可处置公理意味着“好”产出和“坏”产出同比例减少，仍然在生产可能性集中。 

⑩张军等(2004)R~四川和重庆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我们假定这两个地区的资本产出比是一致的，并以此拆 

分这两个地区 2000年的资本存量。推算各地区资本存量的原始数据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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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我们在推算 6岁以上人El平均受教育年限时设定小学受教育 6年，初中和高中均为 3年，大专及以上为 4年。 

⑥在本文的样本数据中，变量 OPEN和 FDI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高达 0．6。我们认为，回归模型的统计性质固 

然重要，但是模型参数意义的经济学诠释更为重要。尽管变量 FDI的回归系数与理论预期不符，然而从主要 

变量AL和AR的回归系数的统计性质及其与现实经济的较相符情况看，系统 GMM估计结果总体上还是可 

信、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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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al 

Efficiency of Local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LI Shu ̈ ．W ENG W ei—guo ' 

(1_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 120，China： 

2．Research Center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Using the provincial data in China from 1 994 to 2004，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impact of local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growth
．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owth speed of economic 

TFP in China，but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law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FP growth
． It implies that，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can provide a double—win result，namely the im— 

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FP growth in China，and the real effect of local—government— 

oriente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s superior to the one of local environmenta1 law
．  

Therefore，with the perfection of written loc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China may place emphasi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real 

enforcement efficiency of written law． 

Key words：loc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local environmental law；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 

tion；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 许 柏) 

· 29 · 


